




德发改审〔2025〕228号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变更德化县宪法主题公园
项目名称的复函

德化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bookmark: _GoBack]你局报来的《关于申请变更德化县宪法主题公园项目名称的函》（德城管执法函〔2025〕149号）已收悉。因项目名称带有“主题”字样，不符合用地、报批要求，且经分管县领导同意，经审查，原则同意将该项目名称改为“德化县宪法公园”（项目编码：2507-350526-04-01-181452）。原批文《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德化县宪法主题公园项目项目建议书的复函》（德发改审〔2025〕121号）、《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德化县宪法主题公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德发改审〔2025〕131号）、《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德化县宪法主题公园项目初步设计暨概算的复函》（德发改审〔2025〕184号）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函复。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12月18日













	抄送：县政府办、自然资源局、林业局、住建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城管局、交通局、统计局，存档。





2

